
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本土語言競賽實施要點 

一、 目的： 

1. 鼓勵學生學習母語，增進學生母語能力。落實鄉土文化教育，增強學生愛鄉愛土觀念。 

2. 選拔並培訓本校參加臺北市語文競賽代表。 

二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七、八年級學生自由參加。 

三、 比賽項目：臺灣客語情境式演說及朗讀、臺灣台語情境式演說及朗讀。 

四、 比賽日程： 

項  目 日  期 星期 
比賽 

時間 
地點 參加年級 時間限制 備註 

臺灣 

客語 

情境式 

演說 
12 月 18 日 四 

預計

13:05~ 

 3 樓 

地科教室 

七、八年級 2~3分鐘 

12:20 集合 

比賽時間地點

得視報名人數

機動調整 

朗讀 七、八年級 4 分鐘 

臺灣  

台語 

情境式 

演說 

12 月 18 日 四 

預計

13:05~ 
5 樓    

會議室 

七、八年級 2~3分鐘 

朗讀 
預計

14:00~ 
七、八年級 4分鐘 

  13:55 集合 

比賽時間地點

得視報名人數 

機動調整 

五、比賽內容及題目規定： 

 1.情境式演說 

(1)各語言文字題目，於競賽員登臺前 30 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 

(2)競賽員演說完畢後，評判委員就其表述內容，以該競賽項目之語別（種）向競賽員進

行提問。 

 2.朗讀--均以語體文為題材，篇目事先公布，於每位競賽員登臺前 8 分鐘，就已公布之 

          篇目(比賽前 2 週公布於學校網站)，當場親手抽定 1 題參賽。 

六、評分標準： 

 1.情境式演說： 

(1)內容完整：內容切合主題，演繹完整，舉例生活化。 

(2)表達流暢：口齒清晰流暢，語音正確，用詞精準。 

(3)深具創意：思維創新，觀點看法有獨特見解。 

(4)從容自信：態度從容，表情自然，侃侃而談，具說服力。 

(5)生動自然：演說生動，肢體動作自然合宜，表現大方自在。 

(6)對答如流：依據提問回答自然流暢，言之有物，敏捷流利。 

(7)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總分 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；惟誤差在 3

秒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。 

 2.朗讀： 

（1）語音（發音及聲調）：占 45％。 

（2）聲情（語調及語氣）：占 45％。 

（3）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 1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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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報名： 

1. 每班每項報名至多兩人，每人僅可參賽一個項目。【本土語言及國語文僅能擇一參加】 

2.時間：報名表請於 10 月 22 日（星期三）17:00 前送交教務處教學組。 

10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12：05 於 2 樓簡報室抽序號，12:20 前未到者由教務處代抽，

不得異議。既經抽籤確定號次即不接受補報名。 

 

八、獎勵： 

1.每項各取優勝若干名，發給獎狀。 

2.最優學生代表本校參加臺北市語文競賽本土語言類項目。 

九、經費：本項比賽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 

十、其他 : 競賽員不得攜帶手機、呼叫器及具有記憶和搜尋資料功能之電子器 

           材(例如筆記型電腦)等物品進場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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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土語言情境式演說題目(參考範例) 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一 


